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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上海地处“江海交汇、南北之中”，在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

家战略中发挥龙头带动作用，拥有世界级重要河口海湾-长江口和杭州湾、国际

重要湿地-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和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全国首批“和

美海岛”-崇明岛，区位生态重要性突出。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习近平关于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在财政部、自

然资源部支持下，上海积极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将海洋生态文明作为现代海

洋城市建设的抓手，以构建韧性且可持续的生态海岸带为目标，以统筹长江口-

杭州湾一体化生态保护修复为主线，科学布局和组织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项目。根

据《财政部办公厅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组织申报 2025 年度海洋生态保护修复

工程项目的通知》（财办资环〔2024〕19 号）申报要求，2024 年 10 月上海市海

洋局组织申报了“2025 年上海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并通过竞争性评

审选拔。项目包括崇明南沿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杭州湾北岸西段海洋生态保

护修复工程和大金山岛保护修复工程等，同步开展相关监督管理与运行保障能力

提升、跟踪监测及效果评估。项目涉及岸线总长约 57.18 千米，包括崇明岛南沿

18.35 千米、杭州湾北岸西段（奉贤、金山）38.83 千米和大金山岛及周边海域。 

 

 

图 2.1-1  工程位置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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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6 月 30 日，本项目取得《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 2025 年上海市海洋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用海的批复》（沪府海管〔2025〕105 号），并完成了海域使用

金减免及不动产权证书（海域使用权）办理。 

2025 年上海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于 2025 年 8 月开工建设，在实施建设

过程中，根据工程实际情况结合最新的地形测量成果、实际施工条件限制以及与

周边利益相关者用海协调等，工程步设计方案进行了优化调整，受上海市海洋管

理事务中心委托，我中心对工程变更开展海域使用论证补充报告编制工作。 

由于方案变更前后工程位置、修复范围没有变化。原论证报告内容仍可采用，

本报告旨在补充说明项目设计变更情况、变更后对周边海洋开发活动的影响以及

变更后用海面积变化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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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项目用海变更情况 

2.1 变更前项目建设内容与规模 

2.1.1 崇明南沿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崇明南沿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在崇明南沿堡镇港东侧至上海长江大桥 

18.35 千米岸段范围内，针对海岸侵蚀严重、盐沼湿地生境退化等生态问题，采

用海岸侵蚀防护、盐沼湿地修复、海堤生态化、湿地生境提升等生态修复措施，

整体提升该区域滨海生态系统质量和结构完整性。项目完成生态修复面积 51.38

公顷，岸线整治修复长度 12110 米。具体工程内容规模如下： 

（1）海岸侵蚀防护：总长度 11110 米，包括护滩生物礁 1185 米、生态护坎 

8495 米、受损护滩坝修复 975 平方米。 

（2）盐沼湿地修复：总面积 48.3 公顷，包括盐沼植被修复 32.25 公顷、盐

沼保育修复 16.05 公顷。 

（3）海堤生态化提升：长度 1 千米。 

（4）湿地生境提升：1.20 公顷。 

2.1.2 杭州湾北岸西段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 

本工程位于杭州湾北岸金山、奉贤岸段，修复范围自上海石化第二热电厂煤

码头东侧至奉贤碧海金沙，修复范围涉及岸段长度 38.83 千米，针对工程区域盐

沼湿地生境退化、海岸带生态韧性降低、海域生物多样性较低等生态问题，采用

“一带两节点”的总体布局，其中“一带”为金山延伸至奉贤的大陆岸线滨海保护修

复带，包括盐沼湿地修复、海洋生物生境修复、潮间带牡蛎礁修复；“两节点”为

龙泉港河口示范点和金汇港河口修复示范点，修复主要措施包括盐沼湿地修复、

海洋生物生境修复和潮间带牡蛎礁修复。项目完成生态修复面积 130.13 公顷，

岸线整治修复长度 23000 米。具体工程内容规模如下： 

（1）盐沼湿地修复：总面积 107.20 公顷，包括大陆岸线滨海保护复带盐沼

湿地修复 59.09 公顷、龙泉港河口示范点盐沼湿地修复 3.45 公顷、金汇港河口示

范点盐沼湿地修复 44.66 公顷。 

（2）海洋生物生境修复：总面积 17.55 公顷，包括光滩保护与功能提升 8.72

公顷、潮汐池构建 3.58 公顷、生物礁构建 3.80 公顷、抛石带构建 405 米、保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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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修复 200 米。 

（3）潮间带牡蛎礁构建：面积 5.38 公顷。 

（4）张泾河东湿地修复提升：总面积约 0.70 公顷。 

2.1.3 大金山岛保护修复项目 

针对大金山岛近岸牡蛎生境受损，无居民海岛生态系统安全受到威胁的问题，

在大金山岛西南侧潮间带开展牡蛎礁生态修复措施，补充牡蛎礁固着基 1.23 公

顷。 

2.1.4 监督管理与运行保障能力提升 

为有效保护长江口-杭州湾的生态环境，提升海岸带生态环境监测、预警和

保护能力，实施监视监测能力建设 1 项、助航警示标志物 1 项、警戒潮位标志物

2 套、大金山岛管护能力提升 1 项、科普宣传设施 1 项。 

2.1.5 生态监测与效果评估 

为提升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实施效果，开展相关监测设施建设和监测评估，包

括海洋生态监测站 2 座（崇明、金山）、崇明南沿碳通量监测塔（含设备）1 座、

生态监测预警浮标 2 套（金山）、大金山岛碳通量监测设备 1 套，同步开展盐沼

植被跟踪监测，生物礁跟踪监测，碳汇功能监测、威胁因素和应急监测等以及效

果评估。 

2.2 项目用海批复和确权情况 

2025 年 2 月，上海市海洋管理事务中心委托自然资源部东海海域海岛中心

（自然资源部东海信息中心）编制了《2025 年上海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

目（杭州湾）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和《2025 年上海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

目（长江口）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2025 年 6 月 6 日报告书通过了专家评审，

于同年 6 月 30 日取得《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 2025 年上海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

程用海的批复》，并办理了 6 本不动产权证书（海域使用权）。 

2.3 项目进展情况 

2025 年上海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自 2025 年 8 月 1 日开工以来，目

前已经完成如下工作内容。 

长江口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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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已开展海岸侵蚀防护工作，生态护坎完成 8244m。 

2、已开展堡镇港东侧-八滧港段滩涂盐沼湿地修复工作，完成 2.52 万 m2。 

3、已开展海岸侵蚀防护工作，护滩生物礁铺排完成 135940 m2，生物礁抛石

完成 5800t。 

杭州湾区域： 

1、盐沼湿地修复完成 28.09hm2 植被种植和 4.0 hm2 加拿大一枝黄花治理，

滩面整理工作已基本完成。 

2、海洋生物生境修复完成潮汐池构建 1.82 hm2；海洋生物生境修复生物礁

构建已经完成护体排铺设和部分块体吊装工作；海洋生物生境修复保滩坝修复已

经完成部分护底和镇脚浇筑工作。 

3、牡蛎礁构建完成约 3.62 hm2，其中杭州湾北岸完成 2.8 hm2、大金山岛完

成约 0.82 hm2。 

2.4 项目方案变更情况 

2.4.1 变更原因及必要性 

项目初步设计阶段，长江口方面，由于施工发现需避让周边用海管线，以及

根据实测地形局部微调等，存在急需变更内容；杭州湾方面，由于无法确定的施

工工艺、既有构筑物和自然滩面边界误差，以及海事等相关管理部门的航行安全

要求等，在施工图设计阶段和施工过程中，存在急需变更内容。 

2.4.1.1 长江口区域 

（1）减少工程实施对区域内管线的影响，保障利益相关方权益 

长江口修复区域的 6#生物礁位于长江口 4#禁锚区范围内，区域内存在较多

管线及过江光缆，为保证工程实施过程中避免对管线造成不利影响，避免礁体施

工直接作用于电缆区域，最大限度减少机械碰撞、水流冲刷加剧等风险，生物礁

平面选址尽可能避让管线。另有一处盐沼植被种植位于 110KV 电缆上方，根据

利益相关方意见，为避免石笼框格施工对管线造成扰动，该处盐沼植被种植取消。

工程调整后与周边管线用海活动相协调。 

（2）根据实测地形调整生态护坎、盐沼植被平面布置，防止岸坡进一步冲

刷 

四滧港-上海长江大桥间岸段盐沼植被带外侧边界处形成约 0.5~1.0m 的陡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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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稳定现状侵蚀陡坎，避免芦苇、海三棱藨草及藨草根系受到冲刷后外露死亡，

在侵蚀陡坎位置实施生态护坎。目前实际施工范围超出用海范围，需基于施工实

测情况局部微调整生态护坎平面布置，以及局部微调盐沼植被种植位置。 

（3）及时响应并适应最新政策要求的需要 

自然资源部积极倡导学习并应用“厦门实践”的宝贵经验，致力于推动国土空

间生态修复工作，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在四滧港-上海长江大桥段开展盐沼湿地修复及陡坎防护工作，旨在防

止滩地进一步冲刷，提升生境质量。该工作正是上海追求高标准、高水品海洋生

态治理的具体体现，展现了上海对海洋生态治理的坚定决心和不懈努力。 

2.4.1.2 杭州湾区域 

（1）由于本项目原 4#及 5#生物礁之间存在不明线缆 4 根，施工抛锚工艺要

求需跨越线缆施工，鉴于杭州湾区域海况条件恶劣、为保护电缆、规避走锚勾断

线缆，需对 5#生物礁平面位置进行移动调整。 

（2）杭州湾大陆岸线沿线浮标用海涉及共计 3 处，其中航标 1 处、生态浮

标 2 处，大金山岛外侧海域涉及航标 3 处，后续根据相关管理单位要求开展了航

标专项设计，结合水深条件、低水位时航标活动范围不影响构筑物以及与金山倾

倒区的安全距离等要求，对上述标体中的 5 处的平面位置进行优化调整。 

（3）杭州湾大陆岸线光滩保护与功能提升措施为布设米字礁，在施工图阶

段根据最新实测地形资料对杭州湾既有构筑物和自然滩面边界进行了复核后、综

合考虑项目绩效考核目标的要求，对米字礁布置位置进行了细微优化调整。 

项目根据工程实际情况，本次变更均在原有工程基础之上进行调整未涉及新

增建设内容。 

2.4.2 变更内容 

2.4.2.1 长江口区域 

2.4.2.1.1 护滩生物礁 

（1）平面位置调整 

防止滩涂冲刷后退的措施通常有顺岸式护滩或挑流式护滩，崇明南沿位于长

江口，冲蚀后退的主要水动力条件是长江径流以及潮流形成的往复流。根据上海

地区保滩工程经验，顺岸护滩可采用缓流落淤式（如杩槎、主动式勾连体等）、



 

7 

覆盖保护式（如软体排、抛石护底等）或顺岸潜堤，顺坝主要适用于风浪剥滩作

用为主的岸段，挑流式护滩主要建在受径流、潮流冲蚀的岸线，它的护滩机理主

要是通过将主流挑离河岸堤防，在坎田区形成缓流。崇明南沿受潮流作用较强，

风浪作用不大，挑流式保滩结构优势明显，因此初步拟定采用挑流式保滩结构。

同时考虑到工程应兼具生态保护效果，本次将护滩与生态礁体相结合，形成生态

友好型护滩生物礁，利用生物礁的生态功能和物理结构来减缓侵蚀，保护生境并

促进生物多样性的发展。 

护滩生物礁布置在湿地侵蚀后退明显的位置，共 6 处，即六滧港西 6 坝与六

滧港西 5 坝之间、六滧港西 5 坝与六滧港西 4 坝之间、六滧港西 3 坝与六滧港西 

2 坝之间、六滧港东 1 坝与六滧港东 2 坝之间、六滧港东 2 坝与六滧港东 3 坝之

间、六滧港东 4 坝与六滧港东 5 坝之间。 

 

图 2.4-1  四滧港-长江大桥岸段护滩生物礁平面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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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2  崇明南沿 6#护滩生物礁平面位置(原方案) 

 

图 2.4-3  崇明南沿 6#护滩生物礁平面位置(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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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4  崇明南沿 6#护滩生物礁平面位置变化示意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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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南沿 6#护滩生物礁主体下部西侧 12m 范围内砼软体排位于上海市电力

公司长兴供电公司 35KV 电缆上方，根据管线权属单位意见，为避免软体排施工

对管线造成扰动，软体排布置于管线垂直投影范围外。 

 

图 2.4-5 护滩生物礁典型断面 1 

自根部至滩地 0m 采用抛石堤心+四脚空心方块护面结构，顶宽约 3.0m，两

侧边坡 1:2，两侧设 3m 宽抛石棱体护脚，底部铺设混凝土联锁块软体余排护底。 

 

图 2.4-6 护滩生物礁典型断面 2 

自滩地 0m 至头部段断面结构为梯形，坝体采用混凝土空心方块进行构筑，

空心方块透空率高，可为水生生物、底栖动物等提供栖息空间，改善水生生境。

顶宽约为 5m，两侧设 5m 宽抛石镇脚。空心方块下方设抛石找平及护底软体排，

确保地基上的构筑物稳定，并防止水流冲刷。单个空心方块边长 1.5m，单重约

4.5t。 

（2）铺排范围调整 

根据施工单位进场后复测情况，根据最新地形调整和完善 1#~6#护滩生物礁

底部铺排防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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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7  护滩生物礁铺排范围示意图(原方案) 

 

 

图 2.4-8  护滩生物礁铺排范围示意图（调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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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9  护滩生物礁铺排范围变化前后对比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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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1.2 生态护坎 

四滧港-上海长江大桥间岸段盐沼植被带外侧边界处形成约 0.5~1.0m 的陡坎，

为稳定现状侵蚀陡坎，避免芦苇、海三棱藨草及藨草根系受到冲刷后外露死亡，

在侵蚀陡坎位置实施生态护坎。 

生态护坎采用聚酯长纤无纺土工布+格宾石笼组合结构，并在防护外侧铺设 

10m 宽排砂肋软体排。无纺布可适应现状地形，铺设在土体表面防止水土流失，

格宾石笼抛填在无纺布上方，既可以达到防止侵蚀的目的，其可透水性、多孔隙

的特性也可提供生物附着栖息、物质能量交换空间，达到多重生态防护功能。 

 

图 2.4-10  生态护坎典型断面 

单个格宾石笼断面尺寸 1.0m×0.5m，根据现状地形抛填一至两层格宾石笼，

石笼顶高程 2.5~3.0m，低于多年大潮平均高潮位 3.71m，未改变潮间带属性。格

宾石笼网孔尺寸 8*10cm，内部填充块石粒径 10~30cm。 

根据施工实际建设情况，实际施工范围超出用海范围，基于施工实测情况局

部微调整生态护坎平面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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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1  生态护坎平面布置变化前后对比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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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1.3 盐沼植被种植 

为满足海三棱藨草的 2.5m 种植高程需要进行微地形塑造，考虑工程区域水

动力较强，需采用生态框格减缓水动力并防止微地形土方流失。生态框格采用格

宾石笼形成框格，单个石笼宽 1m、厚 0.8m 格宾由经防腐处理的钢丝经机械编制

而成的六边形双绞合钢丝网，再由钢丝网做成的袋状结构，内部填充块石，透水

性较好。格宾石笼网孔尺寸 8×10cm，内部填充块石粒径 10~30cm。 

根据利益相关者意见，为避免石笼框格施工对管线造成扰动，110KV 电缆上

方盐沼植被种植取消。另根据施工实测情况局部微调盐沼植被种植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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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2  盐沼植被种植避让管线平面布置变化示意图（四）



 

17 

2.4.2.1.4 监测浮标 

长江口海域涉及监测浮标 1 处。前期办理用海时航标为初步方案，后续根据

上海海事局要求开展了航标专项设计。 

在崇明南沿项目区布放泥沙监测浮标 1 套。浮标布置在崇明南沿海洋生态监

测站外 1km 的海域（位置不变），为海上作业区专用标，命名为“崇监测灯浮”。  

2.4.2.2 杭州湾区域 

2.4.2.2.1 生态浮标与航标 

杭州湾大陆岸线沿线浮标用海涉及航标 1 处、生态浮标 2 处，大金山岛外侧

海域涉及航标 3 处。前期办理用海时航标为初步方案，后续根据上海海事局要求

开展了航标专项设计。 

杭州湾大陆岸线沿线航标、生态浮标及大金山岛外侧海域航标最终方案与原

用海批复相比仅调整平面位置，不增加航标浮标个数。设计方案如下： 

（1）杭州湾大陆沿线航标及生态浮标布置方案 

结合区域水深条件及低水位时航标活动范围不影响构筑物的要求，于杭州湾

北岸西段潮间带 1#牡蛎礁护底外侧 100m 处，布设 1 座灯浮标（航标）。新设灯

浮标性质为水中构筑物专用标，命名为“金修礁 1 号灯浮”。  

在离岸 1km 以内的海域内布置 2 座生态监测浮标，1#布置在城市沙滩二期

保滩坝外侧近岸海域，2#布置在龙泉港~南竹港岸段外。2 座监测灯浮标性质为

海上作业区专用标，命名为“金监测 1 号灯浮”和“金监测 2 号灯浮”。 

（2）大金山岛外侧海域航标布置方案 

结合区域水深条件及低水位时航标活动范围不影响构筑物的要求，于 3 处牡

蛎礁外侧各 100m 处分别布设 1 座灯浮标（共 3 座），具体位置为 1#牡蛎礁上游

附近、2#牡蛎礁中间、3#牡蛎礁下游。新设灯浮标性质为水中构筑物专用标，命

名为“大金岛山礁 1 号灯浮”~“大金岛山礁 3 号灯浮”。  

航标及浮标平面位置变化对比见表 2.4-1 和图 2.4-13~图 2.4-15。  

表 2.4-1  航标及生态浮标调整对比表 

区域 类型 用海批复名称 最终方案名称 位置是否变化 

杭州湾大陆

沿线 

航标 警示浮标 4 金修礁 1 号灯浮 是 

生态浮标 生态监测预警浮标 1 金监测 1 号灯浮 是 

生态浮标 生态监测预警浮标 2 金监测 2 号灯浮 否 

大金山岛外

侧海域 

航标 警示浮标 1 大金山岛礁 1 号灯浮 是 

航标 警示浮标 2 大金山岛礁 2 号灯浮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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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标 警示浮标 3 大金山岛礁 3 号灯浮 是 

 

图 2.4-13  杭州湾大陆沿线航标及浮标平面位置变化对比图（一） 

 

图 2.4-14  杭州湾大陆沿线航标及浮标平面位置变化对比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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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5  大金山岛外侧海域警示浮标平面位置变化对比图 

 

2.4.2.2.2 生物礁构建—5#生物礁 

本项目原计划实施生物礁 5 座，根据前期测量和物探资料，在 4#生物礁和

5#生物礁之间存在不明线缆 4 根。由于施工抛锚工艺要求，需对 5#生物礁平面

位置进行移动，保持生物礁轴线离海岸线距离固定不变，将 5#生物礁整体向东

移动 400m，可规避走锚对不明光缆影响，且工程量不发生改变。 

5#生物礁变更后仅调平面位置，相比原用海批复不增加用海面积，变更后平

面位置见图 2.4-16 和图 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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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6  变更后生物礁平面位置图

 

图 2.4-17  变更后 5#生物礁平面位置图 

2.4.2.2.3 光滩保护与功能提升米字礁 

（1）龙泉港河口光滩保护与功能提升措施范围内布置米字礁，米字礁沿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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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斑块边线布置，同时避让现有保滩坝结构。施工图阶段根据最新测量地形资料，

对米字礁布置位置进行了细微优化调整，调整后两端存在米字礁位置在原用海批

复范围以外的情况，如图 2.4-18 所示。 

（2）大陆岸线光滩保护与功能提升范围内米字礁布置在保滩坝坝田中，靠

近保滩坝一侧。施工图阶段根据最新测量地形资料，同时结合绩效考核指标要求，

对米字礁布置进行了优化调整，调整后存在米字礁位置与原用海批复不一致的情

况，具体如图 2.4-19 所示。 

上述变更后，杭州湾区域的总平布置图见图 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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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8  龙泉港河口光滩保护与功能提升措施范围内布置米字礁平面布置变化比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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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9  大陆岸线光滩保护与功能提升范围内米字礁布置变化比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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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20  总平面布置图（变更后）



 

25 

2.5 方案变更后项目用海情况 

2.5.1 用海面积变更 

此次方案调整后用海类型仍属于其他用海；用海单元种类未增加；用海方式

未增加，仍包括非透水构筑物、透水构筑物、其他开放式和防护林种植。用海面

积需调整。 

2.5.1.1 长江口区域 

长江口设计方案调整后，涉及变更的用海类型、用海单元和用海方式不变，

用海类型仍属于其他用海。 

（1）长江口区域：用海单元包括受损护滩坝修复、护滩生物礁、湿地生境

修复、湿地生态提升、生态护坎、碳通量监测塔、潮位警戒标志物、监测浮标、

施工便道；其中涉及用海面积变化的用海单元为护滩生物礁、湿地生境修复、生

态护坎。用海方式包括非透水构筑物、透水构筑物和其他开放式。用海面积需调

整，变更后的用海面积为 69.3118 hm2，比变更前方案用海面积增加 0.8560 hm2。 

2.5.1.2 杭州湾区域 

此次方案调整后用海单元种类未增加，由于原用海单元中的部分米字礁被

保滩坝分割，该用海单元数量增加；为了与航标工程初步设计中的名字统一，

用海单元中 6 个浮标的名字做了调整。 

用海面积：方案调整后，用海面积由 30.1751hm2 调整为 31.2304hm2，增加

了 1.0553hm2。主要为航标工程初步设计中的灯浮标锚链长度大于之前设计中

的数值，由此计算的漂浮半径增大，用海面积增加；另外米字礁、种植区面积

略有减小，其他用海单元用海面积和方案调整前相比未发生变化。

2.5.2 占用岸线变化 

根据 2022 年上海市政府批复的修测海岸线，本项目不占用海岸线。 

根据上海市无居民海岛岸线修测成果，大金山岛管护栈桥占用无居民海岛岸

线 2.3m（二级类：基岩岸线）。方案调整后项目用海占用岸线情况不变。 

2.5.3 用海期限变化 

根据原论证报告，2025 年上海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属于“公益事业

用海”，结合各用海单元设计使用年限和施工年限对各单元申请用海期限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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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长江口区域：主体工程 1 的受损护滩坝修复、护滩生物礁、生态护坎、湿地

生境修复、湿地生态提升、碳通量塔、警戒潮位标志物和监测浮标等构筑物申请

用海 33 年，主体工程 2 的湿地生境修复、护滩生物礁、碳通量监测塔等构筑物

申请用海 30 年，施工期道路申请施工期用海 3 年。杭州湾区域：保滩坝修复、

牡蛎礁、生物礁、米字礁、海洋生态监测站、管护栈桥、生态监测预警浮标、警

示浮标等构筑物申请用海 33 年，植被种植区申请用海 5 年，施工平台申请施工

期用海 2 年。 

项目 2025 年 7 月取得的不动产权证，本次项目方案调整各工程与原权证用

海期限保持一致，方案调整后的用海期限如下：2025 年上海市海洋生态保护修

复工程项目（长江口）受损护滩坝修复、护滩生物礁、湿地生境修复、湿地生态

提升、生态护坎、碳通量监测塔、潮位警戒标志物、监测浮标等构筑物用海期限

至 2058 年 6 月 29 日。2025 年上海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杭州湾）保

滩坝修复、牡蛎礁、生物礁、米字礁、海洋生态监测站、管护栈桥、生态监测预

警浮标、警示浮标等构筑物用海期限至 2058 年 6 月 29 日，植被种植区用海期限

至 2030 年 6 月 29 日，施工平台用海期限至 2027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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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用海变更后利益相关者界定与协调 

本次项目方案调整主要为修复工程内部平面布局的调整，修复范围和实施内

容不变，对周边各类用海活动造成的影响变化可接受。长江口区域在实际施工过

程中根据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电缆分公司、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长兴供电公司等

利益相关者的进一步诉求进行了方案调整（即 6#生物礁位置调整、局部盐沼植

被种植范围调整），利益相关内容未发生变化。 

与原论证相比，本次用海变更后无新增利益相关者，原论证中界定的利益相

关者和需协调部门均已协调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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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目用海变更后与国土空间规划和相关规划符合性

分析 

本次变更主要由于原设计在进一步勘察微调形成施工方案导致的各用海单

元边界的微调及修复工程内部平面布局的优化调整，工程内容、施工方式基本未

发生改变，各用海单元边界调整幅度相较于工程整体施工建设范围而言相当轻微，

工程总平面布置在项目用海范围及影响范围来看变化不明显。具体分析如下。 

根据《上海市海岸带及海洋空间规划（2023-2035）》，崇明和美海岛南沿海洋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用海涉及“长江口航运区”和“崇明岛长江大桥西侧风景旅游

用海区”2个海洋功能区。周边海域有长江大桥路桥隧道区、崇明岛南岸港口区、

崇明岛南岸风景旅游用海区。杭州湾北岸西段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涉及“奉贤

海湾文体休闲娱乐区、杭州湾航运区、杭州湾金山奉贤港口区、金山滨海度假区

文体休闲娱乐区、金山城市沙滩文体休闲娱乐区、沪甬跨海交通通道路桥隧道区

和杭州湾金山石化港口区”7个海洋功能区。大金山岛保护修复工程涉及“金山三

岛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保护区”1个海洋功能区。 

方案变更后项目用海与《上海市海岸带及海洋空间规划（2023-2035）》等相

关规划相符合。 

项目属《产业结构调整指标目录（2024 年本）》《自然资源要素支撑产业高质

量发展指导目录（2024 年本）》鼓励类产业，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和上海市产业政

策。项目变更后仍与《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

2035）》《海岸带生态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建设规划（2021-2035 年）》《上海市城

市总体规划（2017~2035 年）》《上海市“三区三线”划定成果）》等相关规划相符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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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方案变更后用海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方案调整后选址与原方案一致，仅为修复工程内部平面布局的调整优

化，用海方式没有变化，项目方案调整后对资源环境等影响与调整前总体一致，

无新增利益相关者。 

5.1 平面布置合理性分析 

5.1.1 长江口区域 

针对原设计方案存在的问题，设计单位对原方案进行了调整。 

（1）避让周边利益相关活动电缆管线的需要 

6#生物礁位于长江口 4#禁锚区范围内，位于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长兴供电

公司所属 35KV 电缆上方；局部盐沼植被种植位于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电缆分公

司所属 110KV 电缆上方，为避免施工过程对管线造成不利影响，最大限度减少

机械碰撞、水流冲刷加剧等风险，生物礁、盐沼植被修复平面选址尽可能避让管

线。与调整后与周边管线用海活动相协调。 

（2）根据实测地形调整生态护坎平面布置、最大限度保证修复效果的需要 

四滧港-上海长江大桥间岸段盐沼植被带外侧边界处形成约 0.5~1.0m 的陡坎，

为稳定现状侵蚀陡坎，避免芦苇、海三棱藨草及藨草根系受到冲刷后外露死亡，

在侵蚀陡坎位置实施生态护坎。项目实际施工局部超出用海范围，基于施工实测

情况局部微调整生态护坎平面布置以及局部盐沼植被种植位置，最大限度保证修

复效果。 

（3）与航标专项设计保持一致 

前期办理用海时航标为初步方案，后续根据要求开展了航标专项设计。因此

浮标的位置、锚链长度及生态监测浮标的半径都发生了变化，随之浮标中心点的

水深因位置变化而变，上述变化导致浮标的用海范围有调整。航标最终方案与原

用海批复相比仅调整平面位置，不增加航标浮标个数。 

综上，基于避让周边利益相关用海活动、复测根据最新地形调整铺排防护范

围等原因，本次拟在符合绩效目标要求的前提下，进一步对原平面布置方案及尺

度局部优化调整，项目地理位置、修复范围、建设内容、施工工艺和方法等均不

变，也未涉及新增建设内容，平面布置调整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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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杭州湾区域 

针对原设计方案存在的问题，设计单位对原方案进行了调整。 

（1）与航标专项设计保持一致 

杭州湾大陆岸线沿线浮标用海涉及航标 1 处、生态浮标 2 处，大金山岛外侧

海域涉及航标 3 处。前期办理用海时航标为初步方案，后续根据要求开展了航标

专项设计。因此浮标的位置、锚链长度及生态监测浮标的半径都发生了变化，随

之浮标中心点的水深因位置变化而变，上述变化导致浮标的用海范围有调整。 

杭州湾大陆岸线沿线航标、生态浮标及大金山岛外侧海域航标最终方案与原

用海批复相比仅调整平面位置，不增加航标浮标个数。 

（2）避让不明管线的需要 

4#生物礁和 5#生物礁之间存在不明线缆 4 根。由于施工抛锚工艺要求，需

对 5#生物礁平面位置进行移动，保持生物礁轴线离海岸线距离固定不变，将 5#

生物礁整体向东移动 400m，可规避走锚对不明光缆影响，且工程量不发生改变。

5#生物礁变更后仅调平面位置，相比原用海批复不增加用海面积。 

（3）避让现有保滩坝结构的需要 

施工图阶段根据最新测量地形资料，龙泉港河口光滩保护与功能提升措施范

围内及大陆岸线光滩保护与功能提升范围内米字礁，需避让现有保滩坝结构（包

括隔堤），对上述区域的米字礁布置位置进行了细微优化调整，调整后米字礁位

置更符合现状和实测地形。 

综上，本次拟在符合绩效目标要求的前提下，进一步对原平面布置方案及尺

度局部优化调整，项目地理位置、修复范围、建设内容、施工工艺和方法等均不

变，也未涉及新增建设内容，平面布置调整是合理的。 

5.2 用海面积合理性分析 

5.2.1 用海面积满足实施方案绩效考核要求 

2025 年上海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已经于 2025 年 8 月正式开工。根

据本项目上报实施方案，本项目主要绩效指标中数量指标主要包括完成生态修复

总面积 182.73 公顷等；质量指标包括盐沼植被成活率≥70%等。变更后的设计方

案相关指标均满足上述绩效指标要求。 

目前，绩效要求的生态修复总面积、海岸侵蚀防护长度、滨海湿地整治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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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修复盐沼湿地面积、修复海洋生物生境面积和修复牡蛎礁面积完成情况分

别为 20%、88%、20、19%、10%和 55%。 

综上，通过采用海岸侵蚀防护、盐沼湿地修复、海堤生态化提升、海洋生物

生境修复、牡蛎礁修复等手段，本项目建设完成后可以满足 2025 年上海市海洋

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制定绩效要求，实现修复受损和退化的河口、海湾、海岛

生态系统，改善区域海洋生态系统质量，提升区域海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增强

生态和减灾协同功能。 

5.2.2 项目用海面积符合相关行业设计标准和规范 

长江口区域各项生态修复措施用海单元设计与布置中参照《海洋生态修复技

术指南》《滩涂治理工程技术规范》《人工鱼礁建设技术规范》等有关规定，保滩

坝修复参照《海堤工程设计规范》，生态护坎、生态监测站、碳通量塔、警戒潮

位标志物的构筑物设计参照《水工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盐沼湿地修复参照《海

岸带生态减灾修复技术导则》《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杭州湾区域用海单元中

牡蛎礁、生物礁等设计布置参照农业农村部有关文件及《人工鱼礁建设技术规范》

（SC/T 9416-2014）、《海岸带生态减灾修复技术导则第 6 部分：牡蛎礁》（T/CAOE 

21.6-2020）等有关规定；生态监测站、管护栈桥等构筑物设计参照《水文基础设

施建设及技术装备标准》（SL276-2022）、《水工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植被种植

区布置设计参照《海洋生态修复技术指南（试行）》。项目以技术与经济相统一的

原则确定了各项技术指标，设计中同时考虑国家通用规范、行业规范对本项目进

行论证分析，确保结构满足安全、经济性等要求。因此本项目各用海单元的用海

面积符合相关行业的设计标准和规范。 

5.2.3 用海面积量算合理性 

5.2.3.1 长江口区域各用海单元用海界址的确定 

长江口区域用海方式包括非透水构筑物、透水构筑物、其他开放式。变更后

重新申请用海内容主要包括：受损护滩坝修复、护滩生物礁、湿地生境修复、湿

地生态提升、生态护坎、碳通量监测塔、潮位警戒标志物、监测浮标。本次变更

用海面积或位置有调整的用海单元主要为护滩生物礁、湿地生境修复、生态护坎、

监测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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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2 杭州湾区域各用海单元用海界址的确定 

本项目用海方式包括非透水构筑物、透水构筑物、其他开放式和防护林种植。

变更后杭州湾区域重新申请用海内容主要包括：构筑物中的保滩坝修复、抛石带、

牡蛎礁、生物礁、米字礁、海洋生态监测站、浮标，以及植被种植区。 

本次变更用海面积或位置有调整的用海单元主要为米字礁、浮标及植被种植

区。根据《海籍调查规范》，上述用海单元界址线的确定如下： 

5.2.3.3 用海面积量算 

根据以上界址线的确定原则，对各用海单元用海面积分别进行核算，并确定

最终的用海面积。 

项目变更后，项目用海总面积为 100.5422 hm2（比批复面积多 0.0464 hm2）。

其中：长江口区域申请用海面积 69.3118 hm2，包括两宗用海，即主体工程（长江

口-构筑物）和施工期工程（长江口-施工场内驳运中转区）。主体工程（长江口-

构筑物）中，非透水构筑物用海总面积 4.4237 hm2，透水构筑物用海面积

61.9217hm2，其他开放式用海 1.2354 hm2，合计用海面积 67.5808hm2；施工场内

驳运中转区用海面积 1.7310 hm2，用海方式为非透水构筑物。杭州湾区域申请用

海总面积 31.2304hm2，包括非透水构筑物用海总面积 4.2454hm2，透水构筑物用

海总面积 23.3427hm2，其他开放式面积 1.5792 hm2，防护林种植面积 1.0511hm2。 

宗海图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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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用海期限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已于 2025 年 7 月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海域使用权），2025 年上海市

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用海类型属于其他用海，用海方式包括非透水构筑物、

透水构筑物、其他开放式和防护林种植，批复用海面积为 100.4958 hm2。 

本次变更后 2025 年上海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长江口区域受损护滩

坝修复、护滩生物礁、湿地生境修复、湿地生态提升、生态护坎、碳通量监测塔、

潮位警戒标志物、监测浮标等构筑物用海期限至 2058 年 6 月 29 日；2025 年上

海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长江口区域施工场内驳运中转区用海期限至

2027 年 6 月 29 日；2025 年上海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杭州湾区域保滩坝

修复、牡蛎礁、生物礁、米字礁、海洋生态监测站、管护栈桥、生态监测预警浮

标、警示浮标等构筑物用海期限至 2058 年 6 月 29 日；2025 年上海市海洋生态

保护修复工程项目杭州湾区域防护林种植用海期限至 2030 年 6 月 29 日；2025

年上海市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杭州湾区域施工平台用海期限至 2027 年 6

月 29 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港口、修造船

厂等建设工程用海五十年”。本次项目用海变更后的用海期限，长江口施工场内

驳运中转区使用时间变更为 2 年，其余工程与原权证用海期限保持一致，可满足

工程实际用海需求，也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因此，变更后的用海期限是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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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生态用海对策措施 

本项目选址、修复范围、建设内容及规模、施工工艺和方法等均未发生改变，

工程平面布置总体不变，进平面布置尺度进行了局部优化微调。项目变更前的生

态用海对策措施仍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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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本项目选址、修复范围、建设内容及规模、施工工艺和方法等均未发生改变，

平面布置及尺度进行了局部优化微调。本次变更项目用海类型、用海方式不变，

本次变更均在原有工程基础之上进行调整未涉及新增建设内容。 

变更后，项目用海总面积 100.5422 hm2。其中，长江口区域变更后申请用海

面积 69.3118 hm2，比原确权用海面积（68.4558 hm2）增加了 0.8560 hm2。变更

后主体工程受损护滩坝修复、护滩生物礁、湿地生境修复、湿地生态提升、生态

护坎、碳通量监测塔、潮位警戒标志物、监测浮标等构筑物用海期限至 2058 年

6 月 29 日，施工场内驳运中转区用海期限至 2027 年 6 月 29 日。项目变更用海

对周边海域环境、生态、资源的影响基本与原方案一致。 

杭州湾区域变更后的用海面积为 31.2304hm2，比原确权用海面积增加了

1.0553hm2；变更后的用海期限与变更前一致，保滩坝修复、牡蛎礁、生物礁、米

字礁、海洋生态监测站、管护栈桥、生态监测预警浮标、警示浮标等构筑物用海

期限至 2058 年 6 月 29 日，防护林种植用海期限至 2030 年 6 月 29 日，施工平台

用海期限至 2027 年 6 月 29 日。项目变更用海对周边海域环境、生态、资源的影

响基本与原方案一致。 

项目变更用海符合《上海市海岸带及海洋空间规划（2023-2035 年）》《上海

市“三区三线”划定成果》及相关规划。项目变更用海的选址、用海方式与平面布

置、用海面积、用海期限合理。方案变更无新增利益相关者，原利益相关者已协

调完毕并签署书面协调意见，确认支持本项目建设。项目变更用海可行。 

 


